附件

	修改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对应条文
	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
	未采纳及理由

	1
	第二章  社会保险登记             第七章  工伤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建议第七章工伤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列入第二章作为第五节内容，第二章名称由“工伤保险登记”改为“工伤保险登记与转移”。                                                                                                             
	部分采纳，经内部讨论，认为修改调整顺序合理，但是具体内容表述不够精准。修改为：将第七章整体内容列入第二章第五节内容，第二章名称修改为“第二章 工伤保险参保登记与关系转移接续”
	

	2
	
	调整条款次序。一是总则部分，建议第七条与第六条更换次序。建议理由：贯彻落实“放管服”是国家层面的要求，“一体化系统”是国家放管服政策“放管服”下的举措，是作为“放管服”线上服务部分的内容，条款应置于“放管服”之下。二是第八章财务管理部分，建议建议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一条调整至支出条款部分，第一百四十条归至预算条款部分，第一百四十二条归至核算条款部分。               
	未采纳
	经内部讨论认为，一是为发挥总则提纲挈领的作用，根据内容需要，对第六条与第七条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完善，不对次序进行调整；二是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有关建议，将第八章财务有关内容整体进行了调整，无法再按照该建议进行调整。

	3
	
	《规程》的核心对象是规范工伤保险的经办规程，但是在《规程》意见稿中多处出现社会保险的表述，有扩大《规程》调整范围嫌疑。 建议当采用社会保险的表述，统一相关表述以免产生适用范围上的歧义。                                                                                                                
	采纳。经内部讨论认为合理，已按照建议将部分不涉及具体政策法规条款表述的“社会保险”表述修改为“工伤保险”。
	

	4
	第八条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工伤保险参保登记实行属地管理。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应当自成立之日起30日内到属地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              第十三条  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完成社保登记后，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依法及时到经办机构或者通过公共服务系统为职工或其他用工人员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并提供用工人员姓名、有效身份证件信息（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联系方式和地址等信息。 
	建议将《规程》中诸如第八条、第十三条等关于用人单位列举式的表述，即“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统一表述改为“用人单位”。《规程》中无关于非全日制用工参保工伤保险的条款。建议将规程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等列举的单位改为“用人单位”，可以采用概括表述，覆盖到非全日制用工。                                                                    
	采纳。经内部讨论认为合理，修改如下：一是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二条的内容对第八条首次出现的列举式表述进行了完善；二是将此后出现的类似列举式表述均调整为“用人单位”。
	

	5
	
	建议增加部分条款 。增加行政相对主体条款， 应有扩大适用对象的条款；                                              
	采纳。经内部讨论认为合理，在总则部分增加了适用对象，具体表述为“第三条 本规程适用对象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内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参加工伤保险的个人、已参加工伤保险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人员、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亡职工供养亲属。”
	

	6
	第十四条 按单位参保方式工伤保险生效时间。参保单位职工的工伤保险生效时间为用人单位为其首次完成税务申报并缴费的次日起生效。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以实际缴费信息为准。......
	建议将《规程》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按单位参保方式工伤保险生效时间。参保单位职工的工伤保险生效时间为用人单位为其完成参保登记的次日起生效。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以实际缴费信息为准。”                                                                      
	部分采纳。将该条内容修改为“十五条 按单位参保方式参加工伤保险的生效时间。用人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其新增职工工伤保险生效时间自参保登记的次日起生效。用人单位依法履行缴费义务后工伤职工才可享受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待遇。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以实际缴费信息为准。”
	

	7
	第十四条 ......参保单位职工首次完成税务申报缴费前发生工伤，由该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为该职工依法进行税务申报缴费，按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自到账日期次日起支付新发生的费用。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并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照规定支付新发生的费用。
	《规程》第二章第十四条第二款建议删除。                                                                               
	采纳。经内部讨论认为意见合理，已删除相关表述。
	

	8
	第二十二条 ......已参保生效项目新增人员工伤保险生效时间为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与所招用的人员线上签订劳动合同（以单位签章时间为准）的次日；未及时签订线上劳动合同进行实名登记的，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线上签订劳动合同实名登记次日以后新发生的费用。
	 《规程》第二章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建议修改为“已参保生效项目新增人员工伤保险生效时间为施工单位用工之日。施工单位未及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应当补缴工伤保险费及滞纳金，补缴前发生工伤的职工，由经办机构及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支付待遇。”另，第二十六条应同时修改。                                                      
	部分采纳。经内部讨论认为意见部分合理，修改为：工伤保险生效时间为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与所招用的人员线上签订劳动合同（以单位签章时间为准）当日生效。”
	

	9
	
第八十一条 ......经办机构审核各项待遇时应把握工伤职工在参保生效时间、发生工伤时间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原则。
	《规程》第五章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表述不当。此款规定“经办机构审核各项待遇时应把握工伤职工在参保生效时间、发生工伤时间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原则。”此内容不宜表述为原则性内容。                                                                                
	采纳。经内部讨论认为意见合理，已修改为“第八十六条 各级经办机构审核各项待遇时应把握工伤职工在参保生效时间、发生工伤时间、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等情况。”
	

	10
	第九十五条 ......无伤残等级工伤职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工伤保险关系终止。工伤保险关系终止后，工伤保险基金不再支付工伤复发医疗（康复）治疗和辅助器具配置（更换）费用。
	《规程》第五章第九十五条第四款建议删除或修改。                                        
	采纳。经内部讨论认为意见合理，已作删除处理。
	

	11
	
	建议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对《规程》公开征求工会、行政管理相对人等的意见。
	采纳。经内部讨论认为意见合理。在原有计划基础上，根据建议，已向自治区住建厅、工信厅、财政厅、总工会、社科联、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和覆盖全区的46家企业通过发函征求意见。
	




